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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审美正义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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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审美正义的厘定需借助于伦理与道德的厘清，审美正义是在艺术自律前提下的一种艺术伦理，它既非一种道德主
义，也非一种审美主义，前者是一种严格的道德律令，后者本质上是一种趣味主义和审美本体论意义上的虚无主义，重申审

美正义的实质就是要回归伦理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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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下，文论中的伦理批评潮起潮落，同样，美学
中的审美正义也不绝于耳，这似乎是对我们这个面

临巨大道德困境的时代在理论上的回应。

伦理批评与审美正义其实早已不是新鲜事，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美国批评家韦恩·Ｃ·布斯首次重提
伦理批评的问题时，就明确指出各种理论都与伦理

有着种种牵连，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反种族主

义到后结构主义，诸如此类各家各派，其功能与效

用无不怀有各自的伦理目标。［１］

然而，如何面对所谓伦理学层面的正义与艺术

中的审美正义的关系，如何在我们所身处的语境下

讨论审美正义这个命题实质，如何在艺术的审美形

式之内探究艺术的功能等实质问题并非易事。

　　一　道德或者伦理：关于审美的“正义”

帕克曾经明白地指出一种审美学的伦理困境：

“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如果不能够显示普及的善，

他们就是夸耀自己的天才，夸耀自己的愉快，也是

徒劳无功的。因此，我们只是论述艺术特有的内在

价值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证明艺术在全面

的生活中有一定的功能。”［２］２６９在艺术的“形式”下

思考所谓的社会功能无疑会把思考的重心转向一

种价值理论范畴，它基本上可以落实在伦理学范

畴。但问题是它又必须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伦

理“正义”，即必须以艺术自律为前提。而所谓的艺

术自律，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艺术的“形式”下思考

艺术的社会功能。

因此，当我们把眼光投向审美正义———艺术自

律前提下的审美伦理问题时，审美与伦理问题、审

美中的伦理与道德关系问题的纠缠就凸现出来，厘

清这些对象的关系就显得必要。重提审美正义并

非回到以往的文艺意识形态批评，而是重申美学伦

理原则。当然强调艺术自律的法则也并非要忘记

艺术从来不能和其它意识形态完全隔绝而且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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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会在这一条路上牵扯不清这样一个事实。从

古埃及到古希腊，从基督教艺术到现代艺术，即使

它早已经在宗教运动之后被承认了所谓的独立

价值。

但很显然，有关审美正义的批评实践并非简单

的伦理道德批评上。

早期世俗政权以及基督教在利用艺术上，虽然

从某种程度上也让艺术得以存活并逐步走向自律，

甚至即使是在艺术受到基督教最多地利用和禁锢

的时候，艺术也因为宗教的地位而“鸡犬升天”进入

了新的轨道，并在这种神本位的社会获得了世人的

关注。但毫无疑问，这条路远非艺术最理想的一条

路。基督教曾经要把艺术的重心转向道德的行为，

的确让艺术本身遭受到了挫折。

艺术与道德的矛盾冲突由来已久，这已经不是

一种深刻的认识，但必须指出这种状况除了人类自

身的偏见原因之外，它们二者本身性质的截然不同

也是重要原因。正是因为这样，德国哲学家、诺贝

尔文学奖获得者奥伊肯在其《道德与艺术》一文中

一开始就辨析，指出道德更偏向于内在纯粹和不可

见的领域，而艺术则偏重于可见的外在具体个性表

现，［３］１７２这在空间上当然有道理，但仍然有值得补

充的地方，因为从时间的维度上来看，反倒是道德

更显得把重心放在一个时段的对约定俗成规则与

强制性法律的尊崇和遵守上。比起艺术着眼于未

来的“人”以及可能的世界，道德似乎更加考虑看得

见的或者至少是某段历史时间内的成效。正如在

一个特定时间内，我们甚至可以称女人裹脚是符合

社会道德规范———因为它有利于父权社会的稳定，

虽然在人的意义上，它毫无疑问地违反人性。倭铿

指出某种道德和艺术的龃龉，即道德批评艺术脱离

生活去描写一种无生命力的对象，而一旦加强道德

色彩又被指责为机械生硬没有灵魂。类似的论调

当然不乏其人，比如帕克就认为，人类文化复杂性

的一个重要例证，就是艺术与善时敌时友这种看似

悖论的事实。［２］２７０

问题是，艺术如果与道德常常处于水火难容的

境地，我们就很难为审美正义论建立一个逻辑基

础，更不用提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审美正义论的系统

大厦。

因此，我们有必要指出，如果我们真要解决这

种道德与艺术的龃龉问题，就有必要先解决道德与

伦理的龃龉问题。

在这种问题上，帕克早已经给出了很好的答

案。在其著名的美学著作《美学原理》中，他指出了

解决这种症结的一个方法就是把看待行为的伦理

观点与道德观点做出区分。即“从伦理观点来看，

一切有利于个人的成长和幸福的自由创造行为，都

是善。从道德观点来看，善就是遵从法律、惯例和

习俗。”［２］２７１甚至看似偏激地表明：“艺术的精神从

根本上来说是合乎伦理的，同时从根本上来说也是

不道德的。”［２］２７２这种把艺术与道德做出切割的原

因，无疑可以归结于帕克对艺术的本体论思考，即

从自由以及生命的角度上论述艺术。［２］２７３这种力量

会因为艺术成就一个个的个体而让每个生命完成

其独特性，最终摆脱对一般性的同质化，这的确是

人类伦理价值观的一个动人的目标。

毋庸置疑，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再三表明，道德

牌坊的下面，可以也的确躺着无数鲜活无辜的生

命。仅仅追求“合理”的道德而不是“合情合理”的

伦理意义，会让道德的嘴脸显露出僵死、凶残甚至

灭绝人性的另一面。《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徽

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里，做了三十年秀

才，以编撰“一部礼书，一部字书，一部乡约书”为终

生宏愿的王玉辉，在得知刚刚丧夫的女儿决意饿死

殉夫时，竟转身劝说起再三不肯的亲家成全女儿的

壮举。进而向女儿表明态度：“我儿，你既如此，这

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

做罢。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在

女儿饿了八天完成殉夫壮举后，这时王玉辉又劝说

哭死过去的妻子称她为“呆子。”且仰天大笑道：

“死的好！死的好！”等到女儿受到了如期而至的官

方与地方的隆重祭奠后，通学人要请王玉辉上坐，

赞扬他生了一个为伦纪生色的好女儿时，王玉辉

“转觉心伤”起来。吴敬梓在向小说读者讲述一个

精彩故事的同时，也完成了对狭隘道德的艺术表

达，让作品从人性的层面情感的维度抵达审美正义

的领域。另一方面，也是这里的关键问题，这一回

中的题材本身是关乎道德的，而艺术表现的能力即

“形式”也颇为让人称道。但需要更为深刻地意识

到，如果仅仅是一种“道德的”题材，而没有得到

“审美的”表达，就不可能让受众在接受审美之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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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接受善的果实，那这种审美伦理的意义就无从

说起。

谈起道德与艺术，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经指

出，道德本应该包含在追求理想的目标里，因此道

德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然而，人类社会常见的事

实却是“竭力倡导道德的人总的说来都是竭力反对

新理想的人。”［４］４道德经常以这种悖论的面孔出现

在与艺术的争论里。在我们这种道德实践溃败而

道德宣传盛行的国度，道德的批评（和意识形态批

评）俯拾皆是。只是，由于道德因为要去干预生活

常常会发展成为规则制度，从而形成过于严肃的面

相和行为。“这里，除了主要作为命令被接受外，道

德没有以自己的方式去满足丰富的内心需要，也没

有增加爱的欢乐。”［３］１７８相反，“以‘强制性’面貌呈

现的道德问题，需要有着‘体贴的’形象的美学方式

介入。反之亦然，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艺术世

界中，同样需要有伦理学的介入。”［４］５

我们必须申明，虽然说我们日常所言的精神生

活与思想道德有着似是而非的关系，但很明显精神

生活更致力于指向一种审美体验层面之上的存在，

而思想则偏向于一种抽象的逻辑推理和概念组合；

前者可以是融进包括审美体验于其中的一种普遍

性，而后者则走向一种对生活剥离后的抽象性。道

德可以是一种思想体系，但道德很难成为我们的精

神生活，即“无法满足丰富的内心需要”，甚至会窒

息生活的自由呼吸。施韦泽批判这种没有生活和

生命的思想，“只就它不探寻人生和世界的奥秘而

言，它就表明自己是无思想。”［５］９０与道德的狭隘相

伴随的是它的强制性难以避免，从人性的层面而

言，我们就更能理解道德本身并不道德。

更严重的情况是，这种看似的正义一旦以群众

的力量让乌合之众主宰人类社会的时候，就会产生

无以复加的人间悲剧。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审美正

义是一种既合乎情亦合乎理的想象性同情，在其中

美德不会成为过街老鼠被人怀疑喊打，而真正的罪

恶同样不会被漠视和纵容。因为艺术的“现实主义

应该促进真诚，它的想像应该促进同情和正

义”［２］２７４施韦泽在《敬畏生命》中指出，那些保存并

促进生命以使生命达到最高度的发展的，就是善的

本质；那些毁灭生命损害生命从而阻碍生命的发展

的，就是恶的本质，“从而，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敬畏

生命。”［５］９２毋庸置疑，正是在这种善待尊重生命的

意义上，我们才可能建立起所谓的审美正义。同样

地，国内著名学者徐岱先生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里

论及审美正义与伦理的关系时，指出对生命的怜悯

和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分别是善的底线和上线，因此

“最大的道德归根到底就是人性的实现。从这个意

义上，‘伦理学和美学是同一个东西’。所谓‘伦理

美学’，换句话说其实也就是借助于审美学的途径

达到伦理学的目的地”因此，按照这种逻辑，如果艺

术要真正拥有艺术的身份和实质，意味着“必须承

担起一种‘审美正义论’的责任。”［６］。以桑塔格的

感受力美学的角度来说则是，提倡什么本身不是艺

术分内的事情，艺术作品“根本不能提倡什么，不论

艺术家个人的意图如何。”［７］２２条件是，只要艺术对

我们的感受力造成了影响，“活跃了我们的感受力

和意识，那么这种反应就是‘道德的’。”［７］２９这是因

为感受力“滋养了”我们进行道德选择和实践的能

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却看似不假思索地服从甚至

有些盲目。

有一点可以肯定，追求完美的人生的力量在某

种程度上一定是与求美的力量相通的。也即是说

“作为个体而言，存在着侧重于感觉的审美体验和

自我需求的满足的伦理诉求的一致性。”［４］５如果是

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合道德律的就应该是合

审美律的。正如怀特海所说的：“艺术是对天性的

教育。所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艺术便是教化，因

为教化不过就是不断地追求和谐的主要完善形式

而已。”［４］３１８因此艺术理所当然可以担当道德的责

任，因为“审美体验所固有的那些特征（无私、入神、

专注、情感之觉醒）和审美对象所固有的那些特征

（优美、灵气、表现力、活力、感性）也是对生活的道

德反应的基本构成成分。”［７］３０我们很难否认这点，

即对生活怀有美好憧憬的人对人生会更富于创造

性，因为智慧来源于热爱，丧失审美感地对待人生

估计不会比前者更希望这个世界好起来。

总之，艺术自律论与审美正义论看似两个问题

其实不然，只有具备真正的艺术品质和形式，它才

能表现出所谓的审美正义，而如果艺术作品能够发

挥审美正义效应，无疑它是以艺术的形式在生动地

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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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审美主义与审美正义：关于“审美”的正义

然而现实的情况常常是，当一个问题得到清晰

的辨析时，另一个问题就会连带出现。正如，当我

们在落实对艺术做本体论意义的思考时，审美主义

的问题就会进入视线。原因并不复杂，因为所谓的

审美正义，如果从字面上去理解，本身就暗含着两

种可能性，即完全走向正义———道德层面，或者完

全走向审美———趣味层面。

如同嗜痂成癖或似瘾君子对待大麻与鸦片，审

美关照本身一旦虚弱以及对审美客体中的无生命

力进行过度关注与赏玩，就极容易落入审美主义的

趣味化倾向，最终仅仅成为弱者的避难所和逃避责

任者的逍遥游。在批判这种现象时，别尔嘉耶夫就

曾指出：“美感的诱惑与奴役总削弱和摧毁个体人

格价值，并取代个体人格的生存核心，扭曲整体的

人。纵观这类受害者，大抵太沉溺于自己的部分状

态，成了自己激情的祭品。”［８］１７４别尔嘉耶夫以唯美

主义命名这种“美感价值是唯一的价值”的现象，在

他看来，美感的诱惑与放纵类似于情欲的诱惑与放

纵，都会诱使人耽溺其中不得自拔从而失去自身的

生命力，这里所谓的“生命力”大致相当于我们国人

所谓的精气神。因此，当他声称“个体人格即精神，

即自由的精神”，［８］１８０就更加不难理解了。让生命

本身成为了美的附属物和手段，这种审美主义在本

质上就成了反美学和反艺术。但从别尔嘉耶夫的

论述中，我们还是不能得到一种清楚的辨析。

为了区别于美学史和文论史上的唯美主义思

潮，我们更倾向于以“审美主义”来为此种现象命

名。毫无疑问，这里所谓的审美主义的内涵与审美

正义绝相殊异。因为这种审美主义，是一种被审美

激情驱使，使人完全投向外在世界从而失去对这个

世界和自己的真实的判断，丧失真实的美感，最终

成为被奴役的牺牲品。［８］１７５所以，这种审美主义的

脆弱和矫情，充其量使得主体成为沉溺于扮演竖起

兰花指的看客，从而逐渐失去介入世界的勇气和力

量，最终审美主体丧失主体性和创造主动性而只剩

下依赖性，沦为别尔嘉耶夫所谓的“宇宙的奴隶”，

这同样是一种对主体的奴役和异化行为。归根结

底，这种美感诱惑总是反叛以伦理作为其生存前提

的“个体人格”也即“自由的精神”的。

难以否认，审美主义是某种意义上的趣味主

义。而趣味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它缺乏一个生

命的重心和随之而来的重量感，它必然随着艺术现

象的涌现而奔忙，以趣味主义为其典型特征的审美

主义因此也最契合消费社会的内在逻辑，因而在形

而上的意义上来讲，趣味主义缺乏本体论维度———

“情感”的支持，而仅仅停留在一种声像快适———

“感觉”上。前者与后者的明显不同在于前者融入

了“主体性评价”，是“一种超越‘生理反应’的‘生

命感受’”。［４］２９因此，不难看出审美主义的种种特

征也表征着我们这个最大道德困境下的时代，许多

身在其中的人进行着无谓的欲望挣扎，他们正在从

一个欲望的山头扑向另外一个欲望的山头，从一个

利益的码头涌向下一个利益的码头。

我们有必要提及不久前对“二人转”著名表演

家赵本山的争议。不少学者对赵本山的批评由来

已久，前不久的争议更是因为诸多因素而显得微妙

而热烈。但赵本山在主流媒体的得宠（如今失宠），

不得不说与观众的别无选择有莫大关系。对于那

些习惯了年夜饭之后一家人坐在一起说说家常的

中国百姓家庭而言，面对着主流媒体垄断年夜娱乐

的现况，人们必须在笑话与大话、游戏与受教和一

种“有意的轻”与“无聊的重”之间做出选择，那么

选择前者既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是更不坏的一个

结果。在赵本山那里“二人转”作为一种语言游戏

文本，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能让这个东北小老头赚

得盆满钵满。但如若以艺术之名要求这种游戏和

娱乐去承担所谓的审美正义，就可能是要求者本身

的张冠李戴，而某些学者对他的批评恰好显示出了

学界本身的了无趣味以及牛头不对马嘴。对所有

娱乐都作太高道德上的要求非但不现实，而且也会

使得娱乐丧失娱乐精神———一种轻的特质。从而

更加大了审美正义与趣味主义的混淆。

与审美主义不同，审美正义下的感动不同于审

美主义下的煽情，它并不会为了审美而牺牲自己的

伦理学基础，即“寻找真理”和“发现真理”的内在

使命以及指向康德意义上的“崇高”的可能性。倭

铿还在他的论述里指出，尽管歌德在艺术造诣以及

创造上有着世界级的声誉，但纵观其一生，“他却没

有以低估道德和信仰来得到生活的美学观；他的艺

术作品充满内在存在的真挚和勤奋的追求，充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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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良心劳作。”［３］１７６这里似乎不仅仅指出艺术与

道德以及信仰远非人们想象得那么非黑即白，更重

要的也许是表明，如果把审美从远为复杂多彩的生

活世界以及其永远生机勃勃的现实剥离开来，艺术

本身就会丧失其精气而变得孱弱萎靡。事实上，道

德和艺术相对于对方其实干脆是不可或缺，因为

“他们不从一个广阔的精神生活整体处理好自己的

位置，不追求理解这种关系，就不能完成它们应有

的使命。”［３］１７７对道德或者艺术的狭隘的理解，会使

得艺术本身要么走向一种浅薄的说教导致审美的

失败，要么走向审美主义导致感觉的泛滥最终成为

伪美主义。

现在已经不难理解，审美正义是审美的一种

“去主义化”。审美正义论则致力于摆脱艺术批评

中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和“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话

语权力格局的努力。它有所指向，但永远体现在一

种动态结构形成的过程中，这种过程意味着它并非

一种“主义”。审美正义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对一般

道德层面的超越，而且同时强调进入更宽广的一种

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关系，它被导向一种新的现实的

质———意味着一种内在“命令被正确履行，而且意

味着人的内向的更新，一种向着新的生活前进……

一旦艺术超出仅仅作为人和仅仅以日常生活的卑

微为目的，以达到一个新的世界和新生活为伟大对

象，……”。［３］１７８因此，审美正义看似一种伦理意义

上的虚拟正义———缘于人们对用的质疑———一种

不可见的存在，但虚构正义与虚假正义并非一回

事。审美正义是元政治学概念上的诗性正义，有着

审美判断上的元政治愿景和诉求：对个体生命与自

由的敬畏与负责，也即它区别于一般党派政治上的

权力制衡与斗争格局，它突出的是对人性之所以为

人性的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体认和确定。

显然，审美主义与审美正义，问题最终落实于

审美主体本身的问题，这种主体包括作为创作者的

审美主体也包含作为接受者或者消费者的审美主

体。世界会对个体的审美判断力产生影响，反之亦

然，现实世界的诗意惨淡归根结底是个体人诗性的

丧失造成的，个体对世界的审美判断力会有塑造作

用。“‘审美体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交流，而

是对于在我们的生存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生命

意义’的反应。”［４］２８在这种意义上审美正义最终指

向形而下世界的秩序和诗意养成，即个体诗性的正

义最终决定我们身处的世界的诗意———个体诗性

的习得可以赋予世界以诗意。

难以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在审美上的衰鄙导致

生活上的巧诈泛滥鄙野有余与伦理上的倒退溃败，

而伦理的倒退最终溃败也演绎成了我们生活世界

意义的流逝以及生态枯竭甚至灾难的一个根本性

因素。

重申审美正义，是为了使得艺术在现代生活中

的地位和功能更加清晰，最终让人回到人的位置

上。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道德枯井和审

美塑料大厦里，冷静审视艺术与美学的本体问题在

显得更加奢侈的同时也更有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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